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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地方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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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台南

市

曾文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溪尾滯洪池環境營造

周邊景觀工程改善計

畫

經濟部 3,900 1,100 5,000 49,140 13,860 63,000 5,460 1,540 7,000 54,600 15,400 70,000 58,500 16,500 75,000 83.44 

1.原則同意核列。

2.請市府於發包前提出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送專案審查小組審認通

過後再予辦理工程發包。

3.本案件名稱修正為「溪尾滯洪

池環境營造周邊景觀改善計

畫」。

本計畫範圍生態良好，請加強

落實生態檢核，並依檢核成果

回饋工程保育措施辦理。

63-1
台南

市

運河水環境

改善計畫

臺南市安平水資源回

收中心周邊廠站改善

及美化

交通部 1,893 534 2,427 17,575 4,958 22,533 13,291 3,749 17,040 30,866 8,707 39,573 32,759 9,241 42,000 82.11 

1.本案為運河周邊環境改善，經

整體考量環境營造整體性，補助

機關改列交通部。

2.原則同意核列，惟有關廠站美

化不同意以隔柵之方式，請改以

綠籬或其他手法方式辦理。

3.本案因總經費超過2,500萬，依

據交通部觀光局審核機制應先辦

理基本設計審查，請妥善規畫作

業期程。

63-2
台南

市

運河水環境

改善計畫

臺南市運河光流域環

境設施-第3期
交通部 780 220 1,000 18,720 5,280 24,000 0 0 0 18,720 5,280 24,000 19,500 5,500 25,000 82.11 

1.本案為運河周邊環境改善，經

整體考量環境營造整體性，補助

機關改列交通部。

2.原則同意核列。

3.本案因總經費超過2,500萬，依

據交通部觀光局審核機制應先辦

理基本設計審查，請妥善規畫作

業期程。

63-3
台南

市

運河水環境

改善計畫
運河沿岸污水截流 內政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2.11

1.經查運河周邊已有多處截流，

請整體性檢視評估，如有實需，

請依污水建設計畫補助要點提報

相關計畫送內政部營建署審議後

由公務預算支應。

2.本案暫緩核列

63-4
台南

市

運河水環境

改善計畫

臺南運河水質改善評

估暨模場驗證計畫
內政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2.11

1.本案涉及第一批次核定案及後

續搭配再生水整體配置，建議俟

第一批次案件發包並執行完成後

再評估，如確有實需，將由其他

計畫經費支應。

2.本案暫緩核列。

延續第二批次核定案推動成果

，可擴大整體計畫成效，惟第

一批次核定案尚有未完工，請

市府考量執行能量並積極辦理

，執行過程中，請加強民眾參

與及溝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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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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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自籌

63-5
台南

市

運河水環境

改善計畫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含截流站)電力系統

效能提升-電力線路

更新部分

內政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2.11
安平水資中心於第一批次已核列

相關案件，建議整體檢視並評估

，本案暫緩核列。

64-1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

暨虎尾寮水資源中心

功能改善及擴建計畫

環保署 22,741 6,415 29,156 0 0 0 0 0 0 0 0 0 22,741 6,415 29,156 80.78 

1.原則同意核列補助規劃設計費

22,741千元。工程費視規劃設計後

再議。

2.需於108年8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

發包作業。

64-2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仁德之心─滯(蓄)洪

池景觀營造計畫
經濟部 1,833 517 2,350 2,067 583 2,650 30,000 8,462 38,462 32,067 9,045 41,112 33,900 9,562 43,462 80.78 

1.本案辦理內容部分涉及與電塔

美化等非急迫性工作，暫緩同意

辦理。

2.本案原則同意核列補助經費

33,900千元。

3.請市府於發包前提出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送專案審查小組審認通

過後再予辦理工程發包。

64-3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

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

觀營造計畫

經濟部 1,755 495 2,250 2,145 605 2,750 31,200 8,800 40,000 33,345 9,405 42,750 35,100 9,900 45,000 80.78 

1.原則同意核列。

2.請市府於發包前提出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送專案審查小組審認通

過後再予辦理工程發包。

64-4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臺南市港尾溝溪疏洪

道污水截流計畫
環保署 3,125 882 4,007 0 0 0 43,869 12,374 56,243 43,869 12,374 56,243 46,994 13,256 60,250 80.78 

1.原則同意核列。

2.需於核定後3個月內完成規劃設

計發包作業，108年12月底前完成

工程發包作業。

64-5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港尾溝溪疏洪道流域

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
經濟部 1,560 440 2,000 0 0 0 29,640 8,360 38,000 29,640 8,360 38,000 31,200 8,800 40,000 80.78 

1.原則同意核列。

2.本案件名稱修正為「港尾溝溪

疏洪道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

3.並請市府於發包前提出生態保

育措施計畫送專案審查小組審認

通過後再予辦理工程發包。

本計畫建議加強生態檢核及相

關生態監測，減少生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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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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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自籌

64-6
台南

市

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二層行溪古橋水廊亮

點營造先期規劃
經濟部 3,120 880 4,000 0 0 0 0 0 0 0 0 0 3,120 880 4,000 80.78 

1.原則同意核列。

2.規劃設計階段，請加強民眾參

與及溝通工作。

65
台南

市

下山漁港水

環境改善計

畫

下山漁港水環境改善

計畫

農委會

漁業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8.56

本案規劃碼頭修繕，恐影響漁民

作業進出且無水質改善效益，本

案暫緩核列。

建議加強與地方溝通，達成共

識後再提報後續批次爭取辦

理。

40,707 11,483 52,190 89,647 25,286 114,933 153,460 43,285 196,745 243,107 68,571 311,678 283,814 80,054 363,868台南市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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